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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京蓝科技”）于 2025 年 2

月 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地址

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 

《公司章程》具体修订情况：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五条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泰

山路 261号悦山国际 M栋 1-3层 2号商

服 邮政编码：150000 

 

第五条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城创新创业广场

20 号楼（秀月街 128号）A307-24-0194 

室邮政编码：150028 

第四十条 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选举和更换董事、监事，决

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二）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三）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四）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

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

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

本作出决议； 

  （七）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第四十条 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选举和更换董事、监事，决

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二）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三）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四）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

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

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

本作出决议； 

  （七）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八）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

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九）修改本章程； 

（十）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

务所作出决议； 

（十一）审议批准第四十一条规定

的担保事项； 

（十二）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出售重大资产涉及的资产总额达到或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50%以

上的事项，该事项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

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

计算数据； 

（十三）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

途事项； 

（十四）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八）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

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九）修改本章程； 

（十）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

务所作出决议； 

（十一）审议批准第四十一条规定

的担保事项； 

（十二）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出售重大资产涉及的资产总额达到或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以

上的事项，该事项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

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

计算数据； 

（十三）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事项； 

（十四）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第四十一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须经股东会审议通过。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

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

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以后提

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

象提供的担保； 

（四）单笔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10%，连续十二个月内

累积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

第四十一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须经股东会审议通过。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

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

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以后提

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

象提供的担保； 

（四）单笔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10%，连续十二个月内

累积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的担保； 

（五）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提供的担保。 

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的担保； 

（五）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提供的担保。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与

本公告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予以披露。上述变更最终以工商登记

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公司董事会同时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经营

范围变更及章程修订备案相关具体事宜。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七日 


